
 

 

证券代码：603166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3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关联交易内容：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控股股东购买其名下 1宗工业土地使用

权，土地面积 69238.089 平方米。经双方协商确定以评估价格 2,298.70 万元作为本

次交易的成交价格。 

 除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 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

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次数为 1次，金额为人民币 3,678.49万元，连同本次交

易，累计金额为 5,977.19万元。 

 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事项属于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事项不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交易风险：本次关联交易仍需双方根据不动产权交易过户的规定办理土

地过户登记等相关手续后方能正式完成，能否顺利完成过户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拥有位于桂林市临桂区临桂镇秧塘工业园 1宗工业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 69238.089

平方米。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购买该地块，用于建立干部员工培训中心及配套设施，

实现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员工的职业技能和管理水平，实现技术专业化、管理

现代化的目标。 



 

 

具有执业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上述土地使用权进行了评估，本次交易的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 1,398.23 万元，评

估价格 2,298.70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64.40%。经双方协商确定以评估价格 2,298.70

万元作为本次交易的成交价格。 

本次交易方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

次购买土地使用权事项属于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除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 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

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次数为 1次，金额为人民币 3,678.49万元，连同本次交易，

累计金额为 5,977.19 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不需经股东大会审议，自董事会表决通过后生效。 

二、关联方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22708769464A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黎福超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桂林市西城经济开发区鲁山路 1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宿服务；餐饮服务；货物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农业机械

制造，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酒店管理，工程

管理服务，土地整治服务，金属材料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

组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照明器具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

产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音响设备销售，广告发布（非广播

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电影摄制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礼品花卉销售，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联方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度 1-9月/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0,107,831,008.87  9,287,087,288.59                            

净资产  4,457,882,158.47  3,961,468,031.27 

营业收入 2,023,088,639.46 3,034,200,528.00 

净利润 122,968,481.13 123,385,824.53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标的为桂林市临桂区临桂镇秧塘工业园 1 宗工业土地使用权（产权证

号:桂（2020）临桂区不动产权第 0000173号），土地面积 69238.089平方米。 

（二）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权属一直为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法拥有，产权清晰，不存在

抵押、质押及第三人主张权利等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且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价格确定 

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资产

转让涉及的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土地使用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

（2022）第 077号），截至资产评估基准日 2022年 2月 28日，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

如下： 

土地评估方法：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

《房地产估价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50291-2015）（确定房地产估价

的体系）以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确定房地产估价方

法的描述），地价评估常用方法主要有市场比较法、收益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估价方法的选择应根据估价目的结合评估对象的具体特性、

周边市场情况及估价方法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综合考虑选择适当的估价方法。 

市场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评估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

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评估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使用市



 

 

场比较法的基本条件是：需要有一个较为活跃的交易市场；市场案例及其与评估对

象可比较的指标、参数等资料是可以收集并量化的。由于估价对象为出让工业用地，

桂林市土地出让市场较为活跃，从桂林市土地管理部门能获取同类型土地的交易案

例，且相关指标、参数等接近，本次评估适宜采用市场比较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和基准地价修正系数等评估成果,按

照替代原理，将待估宗地的区域条件和个别条件等与其所处区域的平均条件相比较，

并对照修正系数表选取相应的修正系数对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从而求取待估宗地在

估价基准日价格的一种估价方法。2020 年桂林市发布了《关于公布临桂区城镇土地

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委托评估的土地位于基准地价覆盖区内，可以采

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由于市场上难以获取纯工业土地的租金数据，且评估对象的土地也并非用于出租，

故本评估不适用收益法。委托评估的土地位于已开发工业园区内，亦不适用成本法

进行评估。 

综上，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资产用途、实际勘察情况和已掌握的资料，对评估对

象的土地使用权采用市场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在实施了上述资产评估程序和方法后，得出的评估结论是：在前述评估目的下，

在按规定用途持续正常使用等假设条件下，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 宗土地使用权

于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2 月 28 日所表现的公允市场价值为 2,298.70 万元。评估值比

账面净值增值 900.48 万元，增值率为 64.40%。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 

1 土地使用权 1,398.23   2,298.70   900.48   64.40   

 
资产总计 1,398.23   2,298.70  900.48   64.40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购买关联方位于桂林市临桂区临桂镇秧塘工业园 1 宗工业土

地使用权，用于建立干部员工培训中心及配套设施。经双方协商，拟就此事项签订

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双方 

甲方/出让方：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 

甲方名下位于桂林市临桂区临桂镇秧塘工业园 1 宗工业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

69238.089平方米。 

3、转让价格和支付方式 

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评

估报告》，本次交易的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为 2,298.70 万元。经双方协商确定以

评估价值 2,298.70 万元作为本次交易的成交价格。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以银行

转账方式一次性向甲方付清全部转让价款。 

4、标的资产交割 

甲方于转让款付清 15日内，向乙方移交出让的土地权属证书，并积极配合乙方

及时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相关手续。双方约定在乙方付款后 60日内完成不动产权属转

移登记变更手续。 

5、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务及约

定，若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则构成违约。 

6、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

日起成立，经甲乙双方有权机构批准后生效。   

 

本协议生效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

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

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就违约行为使其他方遭受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因解决任何索赔或执行该等索赔的判决、裁定或仲裁

裁决而发生的或与此相关的一切付款、费用或开支。 



 

 

支付违约金及守约方的合理支出并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或

解除本协议的权利。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土地用于建立干部员工培训中心及配套设施，有利于强化人才队

伍建设，提升员工的职业技能和管理水平，实现技术专业化、管理现代化的目标，

有利于公司未来长远发展。 

本次交易价格以专业的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并经

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该项关联交易为偶发性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正待办理相关变更手续，预计不

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以 6 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黎福超、吕桂莲、黎锋为公司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董事会在

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该关联交易的价格

以专业的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并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

确定，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保荐机构券商意见 

4、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5 日 


